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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 0503 民初
994号

杨志慧：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州南浔支行
与被告杨志慧信用卡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举证通知
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简易程
序转普通程序审理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转普）、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
内。本案定于2018年7
月2日14时00分在本
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初
1178号

湖州东升服饰有限
公司、沈金良、沈新宝:
本院受理原告吴青松与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互
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
送达期满后30日。本
案定于2018年7月9日
9时00分在本院练市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23 民初
5750号之一

吴云苗、张小平：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支行与被告吴云
苗、张小平、陈然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无 法 用 其 他 方 式 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 0523 民
初 575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判决主文如下：一、
被告吴云苗、张小平于
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
支 行 借 款 本 金
111411.35 元及利息、
罚息、复利（利息、罚
息、复利算至2017年7
月 31 日止为 7053.07
元，此后罚息、复利按
年利率 6.615%算至给
付之日止），并支付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安吉支行实
现债权费用 4000 元；
二、被告吴云苗、张小
平未按本判决履行的，
准予对被告吴云苗、张
小平所有的位于安吉
县昌碳街道（原递铺
镇）宁馨花园47幢2单
元303室房屋[房屋产
权证证号为安房权证
递铺字第33208号，土
地使用权证证号为安
吉国用（2007）第28748
号]及该房屋占用范围
内的土地使用权采取
拍卖、变卖等方式依法
变价，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
支行对变价后所得款
项在本判决第一项债
权范围内优先受偿；
三、被告陈然对执行本
判决第二项内容后，不
足清偿本判决第一项
给付内容部分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被告陈然
在实际承担担保责任
后，有权向被告吴云
苗、张小平追偿；四、驳
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
行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53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 2750 元，由被告吴
云苗、张小平、陈然负
担，公告费 650 元，由
被告吴云苗、张小平负
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交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523民初196
号

丁普杰、王智翔：本院
受理原告姚兆文与被告丁
普杰、王智翔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们送达，故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
令：1.被告丁普杰归还原告
借款300万元并支付利息
264万元（按月利率2%计
算，自2014年4月9日起暂
算至2017年12月8日，之
后扔按该利率付至款清之
日）。2.被告王智翔对诉请
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
二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
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
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
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
理。本案定于2018年6月
19日14点30分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
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02 民 初
14873号

郑阳高、吴淑芬：本院
受理郑丽君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702民初14873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02 民 初
14309号

舒绍斌：原告陈超诉被
告舒绍斌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02民初1430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02 民 初
13711号

徐顺樟：原告陈超诉被
告徐顺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702民初1371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02 民 初
15183号

金建新：原告黄咏絮诉
被告金建新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0702民初1518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82 民 初
18906号

温财品：原告义乌市丰
畅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诉你
的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现住
址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有关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782 民 初
18906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温财品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
义乌市丰畅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租金5700元及车辆违
章处罚款350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
告温财品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4436
号

詹科：本院受理原告
陈新芳与被告詹科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表、判后答疑告
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
普）。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本案依法由审
判员吴新辉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虞敷洪、何
正统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8年6月27日9时00分
在廿三里法庭二号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
你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82 民 初
15462号

黄崇曙：原告楼晓康
诉你的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现住址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82 民初 15462 号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黄崇
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归还原告楼晓康借款
4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
息从2016年1月10日起
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900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
黄崇曙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递交上诉状的同时
预交上诉费900元，至迟
不得超过上诉期限届满后
的7日内；上诉费汇入户
名：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诉讼费预收户（财政汇缴
专 户 ） ； 账 号 ：
196999010400040900000
106003，开户银行：中国农
业银行金华市分行或直接
交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收
费 室 ，联 系 电 话 ：
82058061、82058065。逾
期不缴纳，按自动放弃上
诉处理）。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82 民 初
16140号

戴永干：原告义乌市
德虹纸行诉你的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现住址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782民初16140
号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戴永干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
德虹纸行货款164771元
及利息（其中158600元自
2015年10月31日起开始
计算，6171元自2017年9
月22日起开始计算，均按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
告义乌市德虹纸行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888元，由原告义乌市德
虹纸行负担3元，由被告
戴永干负担3885元；公告
费600元，由被告戴永干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十四
条的规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递交上诉状的同时
预交上诉费3888元，至迟
不得超过上诉期限届满后
的7日内；上诉费汇入户
名：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诉讼费预收户（财政汇缴
专 户 ） ； 账 号 ：
196999010400040900000
106003，开户银行：中国农
业银行金华市分行或直接
交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收
费 室 ，联 系 电 话 ：
82058061、82058065。逾
期不缴纳，按自动放弃上诉
处理）。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3928号
杨根荣、陆颖昌：原告

武义武阳商品混凝土有限
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 0723 民初 392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一、限被告杨根荣、陆
颖昌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
内支付原告武义武阳商品
混凝土有限公司混凝土货
款 166775 元 并 支 付 自
2015年8月2日起至款项
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
1.5%计算的逾期利息以及
原告支付的律师代理费
16059元。如果被告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5056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5706元，由被告杨根
荣、陆颖昌负担，限于本判
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3民初762号

舒飞君、颜锦：本院受
理原告徐滨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18年6月6日上午10时
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请你们按时到庭，逾
期不到庭，本案将依法缺
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3659号

徐俊杰、徐丽亚：原告
管文广与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们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0723民初365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
令：一、被告徐俊杰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
管文广欠款302700元并支
付逾期付款利息30211.5
元（其中183100元的利息
已从2015年1月1日算至
2017年9月30日，之后利
息仍按月利率0.5%计算至
实 际 清 偿 之 日 止 ，另
119600 元的利息从 2017
年11月9日起按月按月利
率0.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二、驳回原告管文广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6494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人民币7144元，由
原告管文广负担200元，被
告徐俊杰负担6944元，限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
纳。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3171号

宁波市鄞州潘周厨具
有限公司：原告浙江保罗
蓝森塑业有限公司与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依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23民初3171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书判令：一、被
告宁波市鄞州潘周厨具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原告浙江保罗蓝
森 塑 业 有 限 公 司 货 款
5132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利息从2016年6月1日起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
告浙江保罗蓝森塑业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1306元，公告费650
元，共计1956元，由原告浙
江保罗蓝森塑业有限公司
负担140元（已交纳），由被
告宁波市鄞州潘周厨具有
限公司负担1816元，限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
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3 民 初
224号

项凤菜：本院受理的
原告武义圣奥物流有限
公司诉你运输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原告诉请法院
判令被告支付运费4510
元及违约金 662.97 元。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84 民 初
9470号

王春：本院受理原告
胡来利与被告王春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
达本院（2017）浙0784民
初9470号民事判决书。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
法院立案庭523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1474号

朱启强：本院受理浦
江县美雅水晶饰品有限
公司诉朱启强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8年6月
28日上午9点00分在本
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1588号

楼兴江、楼惠英：本
院受理傅建栋诉楼兴江、
楼惠英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8年6月28日上
午9点30分在本院第十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4218号

义乌市万雄服饰有
限公司、陈雷英：本院受
理原告黄浩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8）浙0726民
初4218号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8269号

钟开香、陈林洋、金
华旭元汽车运输服务有
限公司、钟开明：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卓加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诉被告钟开
香、陈林洋、金华旭元汽
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钟
开明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726民初826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8年3
月21日第10版法院公告
栏中，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6285
号，原告应为“海盐海成
紧固件有限公司”，特此
更正。


